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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润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签订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

 

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申万宏源”或“保荐人”）

作为润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润本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

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持续督导保荐人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及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对润本股份签订租赁合同暨关联交

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，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： 

一、 关联交易概述 

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润凡电商贸易有限公司、广州润康电商贸易有限公司、广

州市小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赵贵钦先生、鲍松娟女士签订的《广

州市房屋租赁合同》已于 2023 年底到期，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办公需要，前述

三家全资子公司经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赵贵钦先生、鲍松娟女士协商，拟继续签订房

屋租赁合同，租赁面积合计 973.76 平方米，租金为人民币 130 元/平方米/月（含

税），每平方米租金单价相较 2023 年度下调 29.25%，租期 3 年，预计租赁含税金

额为人民币 1,519,065.60 元/年，合计含税金额为人民币 4,557,196.80 元，该价格与

同类型房产的市场租金相当，价格公允。本次租赁构成关联交易，但不构成《上市

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，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

间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,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

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%以上。 

二、 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关联人关系介绍 

赵贵钦先生和鲍松娟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—交易与关联交

易》等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本次交易不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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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（二）关联人基本情况 

1、赵贵钦先生：1975 年 2 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。1995 年至

2005 年，从事个体经营；2006 年 9 月至今，担任广州市鑫翔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

事、总经理；2013 年 4 月至 2019 年 6 月，历任广东润峰婴儿用品有限公司经理、

执行董事兼经理；2013 年 12 月至 2017 年 8 月，任广州润峰婴儿用品有限公司经理；

2017 年 8 月至 2020 年 11 月，任广州润峰婴儿用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；2020

年 11 月至今，担任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。 

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，赵贵钦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2,522,000 股，占公司

总股本的 17.92%；通过广州卓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、广州卓凡承光投资咨询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伙）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44,411,600 股。 

2、鲍松娟女士：1971 年 4 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。1990 年至

2005 年，从事个体经营；2006 年 8 月至 2017 年 1 月，任广州市中启贸易有限公司

执行董事兼总经理；2013 年 4 月至 2019 年 6 月，担任广东润峰婴儿用品有限公司

监事；2013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1 月，担任广州润峰婴儿用品有限公司监事；2020

年 11 月至 2023 年 12 月，担任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，2023 年 12 月至今，担任公司

副董事长、副总经理。 

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，鲍松娟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9,278,000 股，占公司

总股本的 4.76%；通过广州卓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、广州卓凡合晟投资控股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广州卓凡聚源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间接持有公司股份

36,653,400 股。 

3、赵贵钦先生、鲍松娟女士资信情况良好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标的及权属 

租赁标的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28 号富力盈信大厦 28 楼 2801、2803、

2804A、2804B 和 2813 室。上述物业资产中 2801 室、2813 室由赵贵钦先生单独所

有，2803、2804A、2804B 室由鲍松娟女士单独所有，上述物业产权清晰，未设定

抵押，不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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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通过市场比价，以市场价格为基础，综合考虑物业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、物

业商业地理位置以及周边区域租赁门店的租金水平等因素，双方经协商确定租金。

该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，交易定价公允、合理，租金价格与同类型房产

的市场租金相当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四、 房屋租赁合同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同主体  

出租方（甲方）：赵贵钦、鲍松娟 

承租方（乙方）：广州润凡电商贸易有限公司、广州润康电商贸易有限公司、

广州市小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

（二）租赁范围：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28 号富力盈信大厦 28 楼 2801、2803、

2804A、2804B 和 2813 室。 

（三）租赁租金：人民币 130 元/月*平方米（含税），租赁面积 973.76 平方米，

年含税租金总计人民币 1,519,065.60元，三年含税租金总计人民币 4,557,196.80元。  

（四）租赁期限：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。 

（五）租金支付方式：每月支付一次。 

五、 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关联交易的目的 

广州润凡电商贸易有限公司、广州润康电商贸易有限公司、广州市小为电子商

务有限公司承租赵贵钦先生、鲍松娟女士上述物业作为日常经营办公场所，该场所

交通便利，便于子公司与外界沟通联络和业务开展。此次房屋租赁，是在前期与赵

贵钦先生、鲍松娟女士的租赁合同到期的情况下进行的续租，有利于公司稳定经营。

租金价格在参考市场公开价格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，定价合理、公允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（二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租赁为正常的商业行为，不会对公司的独立运营、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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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不利影响，公司不会因本次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。 

六、 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（一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

公司独立董事于 2024年 1月 1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4年第一次专

门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签订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

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，并发表意见如下： 

公司全资子公司与赵贵钦先生、鲍松娟女士签订租赁合同系出于日常经营办公

所需，在前期租赁合同到期的情况下进行的续租。本次交易价格通过市场比价，以

市场价格为基础，经双方协商确定，交易定价原则公允、合理，未损害公司及其他

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该议案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

议，关联董事应当按规定予以回避。 

（二）董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，审议了《关于签订租

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

公司 3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由其他 2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，表决结果：2 票同

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由于参与本议案表决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 3人，此项交

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

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。 

七、 保荐人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人认为： 

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正常发展经营的需要，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

关联股东的利益，不影响公司独立性；履行了必要的审批及决策程序，符合《公司

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

5 号—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等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

定，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保荐人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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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润本生物技术股份有

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张  晓 刘  令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 月 15 日 

 


